
 
 
 
 
 
 
 

 
  

加速船舶綠色轉型 

綠色船用燃料相關船舶 
兩項新優惠計劃 

2026香港海事處優惠計劃 

海事處 



 
(1) 綠色船舶註冊優惠計劃 

(惠及香港註冊船舶) 
 

 

為加快香港船隊綠色轉型，同時吸引及維持綠色船舶在香港註冊，

海事處推出為期 3 年的綠色船舶註冊優惠計劃，為使用綠色船用燃

料的香港註冊船舶每年提供 60,000 港元的優惠。 

 

準則： 

 有國際海事組織編號的香港註冊船舶； 

 使用合資格綠色船用燃料作為主要推進燃料；和 

 提交年度證明文件（燃料交付單和燃料消耗紀錄） 

註: 合資格綠色船用燃料指液化天然氣、甲醇、氨和氫 等，

但不包括傳統燃料及生物柴油。 

 

優惠金額： 

 每艘船每年港幣 60,000 元 

 最多可獲 18 萬港元（３個年度） 

 

推行日期： 

 2026 年 6 月 16 日 – 2029 年 6 月 15 日 

 

 
 
 



 

(2) 綠色船用燃料相關船隻港口費優惠計劃 
(惠及訪港遠洋船舶) 

 

為鼓勵業界採用綠色船用燃料，及加快在香港建立更多綠色船用燃

料加注服務，海事處推出為期 3 年的綠色船用燃料相關船隻港口費

優惠計劃，向在香港使用或加注指定綠色船用燃料的遠洋船舶提供

減免港口費的優惠。 

 

準則: 

 根據《船舶及港口管制規例》（第 313A 章）須繳付港口費

的遠洋船舶；和 

 訪港期間進行一項或多項下表所列的指定操作 

註: 指定綠色船用燃料包括液化天然氣、甲醇、氨、氫 

和生物柴油（至少混有 20%生物燃料）。 

 

優惠金額: 

 相當於已繳付港口費（包括港口設施及燈標費、碇泊費、

浮標費及出港證收費）的 25% 或 50% 

 

推行日期: 

 2026 年 6 月 16 日 – 2029 年 6 月 15 日 

 

 
 
 
 



 
類別 指定操作 優惠金額 

(港口費減免百分比) 
A 在香港供應綠色船用燃料(生物柴油除外)的遠洋船 50% 

B 在香港接收綠色船用燃料(生物柴油除外)的遠洋船 50% 

C 
在香港使用綠色船用燃料(生物柴油除外)的遠洋船

(不包括第 A 及 B 類的船舶) 
25% 

D 
在香港運載或接收生物柴油(至少混有 20%生物燃

料)的遠洋船(不包括第 A,B 及 C 類的船舶) 
25% 

 
 

聯絡方式及查詢 

綠色船舶註冊優惠計劃 
海事處 

船舶註冊服務組 

香港統一碼頭道 38 號海港政府大樓 3 樓 302 室 

電話: +852 2852 4421 / 2852 4387 

電郵: greenincentive@mardep.gov.hk 

 

 

綠色船用燃料相關船隻港口費優惠計劃 
海事處 

中區海事分處 

香港統一碼頭道 38 號海港政府大樓 3 樓東翼 

電話: +852 2852 3058 

電郵: pfo_mdd@mardep.gov.hk 

 
 

香港船舶註冊處 

註：如果一艘船舶符合多個類別的資格， 則應獲得金額最高的優惠。 


